附件

2025年知识产权促进类转移市县专项
资金项目申报指南

一、专利产业化促进项目
（一）项目名称
2025年专利产业化促进项目
（二）工作目标
协助高校、科研机构做好专利盘点、盘活工作，挖掘企业技术需求，组织企业向区域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反馈技术改进需求和产学研合作需求，协助发动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强数据知识产权交易运营，推动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转化运用。
（三）项目内容
1.推动开展专利盘活专项工作，服务茂名市高校院所不少于1家，推动高校院所专利盘点入库率达100%。推动高校开展专利开放许可工作，专利开放许可数量增长10%以上，高校院所专利转化（许可、转让）数量较上年度有所增长。
2.开展企业入库动员工作。组织专利盘活专项活动不少于1次，推动企业积极登录盘活系统，推荐专家入库并开展评价工作，提高企业专家库活跃度。
[bookmark: _GoBack]3.挖掘企业技术需求，了解相关领域高校院所专利储备和布局情况，组织开展专利需求发布或产业化和投融资路演等活动不少于2场次（石化产业、食品产业），加强供、需双方资源和信息精准对接。
4.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额和笔数较上年度有所增长，协助完成省局有关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年度工作目标。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强数据知识产权交易运营，推动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转化运用、资产入表。
5.推动专利转化运用。在不少于1家新媒体发布专利产业化信息，提升专利产业化水平。收集并发布不少于50家企业专利转化运用需求。推动专利产品备案企业不少于50家，备案产品不少于100件，专利产品备案年增长10%以上。专利许可、转让备案次数年增长10%以上。
6.加强知识产权宣传。组织开展4.26知识产权宣传周等宣传活动。
7.完成市市场监管局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任务。
（四）项目申报主体及条件
申报主体：茂名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园区知识产权协同运营中心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申报条件：
1.拥有专利转化运营方面实践经验，具备为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提供专利管理服务方面相关经验，具有专利转化成功案例。承担过建设园区知识产权协同运用中心或类似工作。
2．具有开展可转化专利信息数据库建设基础条件，具有丰富的承担项目工作经验。
3．具备专利技术供需信息发布平台，具有专利技术分析、技术团队挖掘、法律等综合性人力资源基础。
4．具有专利转化专业人才培养经验，并能提供企业专利转化专业人才培训场所。
5．有固定经营场所，具备相应的服务保障能力。
6．遵守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能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项目任务。
（五）申报材料
1.《2025年知识产权促进类转移市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
2.法人资格证复印件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3.承担过建设园区知识产权协同运用中心或类似工作的证明材料；
4.其他证明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
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六）其他事项 
1.市市场监管局将根据项目预算等实际情况综合确定本次评审项目是否立项。
2.对申报书相关内容填写要求：申报单位在填写目标任务及工作内容部分时，可在我局对此项目任务的总体要求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谋划一些能体现对此项目任务总体要求的具体工作；在计划进度部分，统一按 2025年3月起至2025年12月止；在预期成果及考核指标部分，要与具体工作相对应，要能真实反映此项目实施后产生的效益，不要随意扩大项目成果，更不要将一些本区域整体性的成果作为此项目的预期成果；在项目经费预算部分，预算要合理和细化，哪项活动多少人力支出、多少硬件支出等要明确，要按“标准×数量”的格式列出。
3.合同管理：项目立项后，市市场监管局与承担单位签署项目合同书，作为项目管理的重要依据。
4.项目检查验收：市市场监管局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项目承担单位应按照检查要求提供项目实施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材料，配合开展实地检查。项目完成后，项目承担单位应及时总结并申请验收，向市市场监管局报送工作成果，由市市场监管局组织专家验收，验收通过后，方可结项。
二、商标品牌指导站规范化建设和服务能力提升
（一）新建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
1.项目名称
2025年新建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项目
2.项目目标
支持新建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
3.项目内容
（1）新建商标品牌指导站。建立商标品牌培育机制，挖掘培育区域商标品牌资源。通过行政指导、普法宣传等各种方式，为辖区企业提供商标注册辅导、商标规范使用提示、商标维权援助、自主品牌培育、商标运用指引等服务。
（2）与不少于10家经营主体建立服务指导对接联系机制，开展专项定点服务。协助服务对象加强商标品牌营销策划，推动区域产业品牌化发展。
（3）加强商标品牌推广。积极组织服务对象参加商标品牌节、商标博览会、粤创赛（商标组）、知识产权交易博览会等展会和活动，在项目实施期间每次组织不少于10家企业参加粤创赛（商标组）活动，组织商标品牌宣传培训1场以上，宣传推广茂名商标品牌，提升商标有效注册量。
（4）完成市市场监管局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任务。
4.项目申报主体及条件
申报主体：茂名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工业园区、产业聚集区管理机构，行业协会、专业协会等社会团体组织。
申报条件：
（1）拥有商标品牌培育方面实践经验，具备为服务对象提供商标品牌培育服务方面基础条件。
（2）具有承担项目工作经验。具备开展商标品牌培育服务人力资源基础。
（3）具有商标品牌培育专业人才培养基础条件，并能提供培训场所。有固定经营场所，具备相应的服务保障能力。
（4）遵守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能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项目任务。
5.申报材料
（1）《2025年知识产权促进类转移市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
（2）法人资格证复印件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3）其他证明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
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6.其他事项 
（1）市市场监管局将根据项目预算等实际情况综合确定本次评审项目是否立项。
（2）对申报书相关内容填写要求：申报单位在填写目标任务及工作内容部分时，可在我局对此项目任务的总体要求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谋划一些能体现对此项目任务总体要求的具体工作；在计划进度部分，统一按2025年3月起至2025年12月止；在预期成果及考核指标部分，要与具体工作相对应，要能真实反映此项目实施后产生的效益，不要随意扩大项目成果，更不要将一些本区域整体性的成果作为此项目的预期成果；在项目经费预算部分，预算要合理和细化，哪项活动多少人力支出、多少硬件支出等要明确，要按“标准×数量”的格式列出。
（3）合同管理：项目立项后，市市场监管局与承担单位签署项目合同书，作为项目管理的重要依据。
（4）项目检查验收：市市场监管局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项目承担单位应按照检查要求提供项目实施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材料，配合开展实地检查。项目完成后，项目承担单位应及时总结并申请验收，向市市场监管局报送工作成果，由市市场监管局组织专家验收，验收通过后，方可结项。
（二）已建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能力提升。
1.项目名称
2025年已建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能力提升项目
2.项目目标
支持已建设的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实施商标品牌指导站规范化建设工程。
3.项目内容
（1）已建设的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建立完善商标品牌培育机制，挖掘培育区域商标品牌资源。按照指导站工作规程和服务规范，完善指导站提供的商标注册辅导、商标规范使用提示、商标维权援助、自主品牌培育、商标运用指引等服务。
（2）与不少于10家经营主体建立服务指导对接联系机制，开展专项定点服务。协助服务对象加强商标品牌营销策划，推动区域产业品牌化发展。
（3）探索开展商标国际注册及海外纠纷应对指导服务和重点商标风险监测预警等工作。加强商标品牌指导站高质量建设和规范化运行，提高商标品牌服务指导的专业化、便利化水平。
（4）加强商标品牌推广。积极组织服务对象参加商标品牌节、商标博览会、粤创赛（商标组）、知识产权交易博览会等展会和活动，在项目实施期间每次组织不少于5家企业参加粤创赛（商标组）活动，组织商标品牌宣传培训1场以上，宣传推广茂名商标品牌，提升商标有效注册量。
（5）加强知识产权宣传。组织开展4.26知识产权宣传周等宣传活动。
（6）完成市市场监管局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任务。
4.项目申报主体及条件
申报主体：茂名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工业园区、产业聚集区管理机构，行业协会、专业协会等社会团体组织。
申报条件：
（1）已建设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拥有商标品牌培育方面丰富实践经验。
（2）具有丰富的承担项目工作经验。具备开展商标品牌培育服务人力资源基础。
（3）具有商标品牌培育专业人才培养经验，并能提供培训场所。有固定经营场所，具备相应的服务保障能力。
（4）遵守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能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项目任务。
5.申报材料
（1）《2025年知识产权促进类转移市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
（2）法人资格证复印件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3）建设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的证明材料；
（4）其他证明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
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6.其他事项 
（1）市市场监管局将根据项目预算等实际情况综合确定本次评审项目是否立项。
（2）对申报书相关内容填写要求：申报单位在填写目标任务及工作内容部分时，可在我局对此项目任务的总体要求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谋划一些能体现对此项目任务总体要求的具体工作；在计划进度部分，统一按2025年3月起至2025年12月止；在预期成果及考核指标部分，要与具体工作相对应，要能真实反映此项目实施后产生的效益，不要随意扩大项目成果，更不要将一些本区域整体性的成果作为此项目的预期成果；在项目经费预算部分，预算要合理和细化，哪项活动多少人力支出、多少硬件支出等要明确，要按“标准×数量”的格式列出。
（3）合同管理：项目立项后，市市场监管局与承担单位签署项目合同书，作为项目管理的重要依据。
（4）项目检查验收：市市场监管局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项目承担单位应按照检查要求提供项目实施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材料，配合开展实地检查。项目完成后，项目承担单位应及时总结并申请验收，向市市场监管局报送工作成果，由市市场监管局组织专家验收，验收通过后，方可结项。
三、地理标志品牌运用推广
（一）地理标志特色镇品牌运用推广。
1.项目名称
2025年地理标志特色镇品牌运用推广项目
2.项目目标
强化地理标志特色镇高州根子镇品牌运用推广。支持建设地理标志驿站（展馆），打造展示地理标志品牌的重要窗口和平台，提升地标品牌价值，扩大地理标志产品销售半径与销售渠道。
3.项目内容
（1）建设地理标志元素突出、特色明显的地理标志驿站（展馆）。在高州根子镇荔枝生产核心区内建设1个地理标志驿站。驿站作为宣传和推广地理标志品牌的重要阵地，向广大客商提供地理标志产品的咨询、品鉴、购买等服务，提升地理标志品牌价值，扩大地理标志产品销售半径与销售渠道。
（2）参加或举办地理标志产品展览会活动。积极参加省内外、粤港澳大湾区地理标志产品展览会1次以上。组织本地重点龙头企业和本地特色农产品企业参展，开展策展、租用展览场地、布置展台等工作，提高高州荔枝、桂圆肉、根子浮山龙眼等特色农产品曝光率，提升特色农产品经济附加值。项目实施期间组织不少于15家企业参展。
（3）完成市市场监管局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任务。
4.项目申报主体及条件
申报主体：茂名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申报条件：
（1）在高州根子镇荔枝生产核心区内。拥有建设地理标志驿站的基础条件。
（2）具有承担项目工作经验。具备开展地理标志品牌运用推广人力资源基础。
（3）有固定经营场所，具备相应的服务保障能力。
（4）遵守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能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项目任务。
5.申报材料
（1）《2025年知识产权促进类转移市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
（2）法人资格证复印件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3）其他证明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
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6.其他事项 
（1）市市场监管局将根据项目预算等实际情况综合确定本次评审项目是否立项。
（2）对申报书相关内容填写要求：申报单位在填写目标任务及工作内容部分时，可在我局对此项目任务的总体要求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谋划一些能体现对此项目任务总体要求的具体工作；在计划进度部分，统一按2025年3月起至2025年12月止；在预期成果及考核指标部分，要与具体工作相对应，要能真实反映此项目实施后产生的效益，不要随意扩大项目成果，更不要将一些本区域整体性的成果作为此项目的预期成果；在项目经费预算部分，预算要合理和细化，哪项活动多少人力支出、多少硬件支出等要明确，要按“标准×数量”的格式列出。
（3）合同管理：项目立项后，市市场监管局与承担单位签署项目合同书，作为项目管理的重要依据。
（4）项目检查验收：市市场监管局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项目承担单位应按照检查要求提供项目实施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材料，配合开展实地检查。项目完成后，项目承担单位应及时总结并申请验收，向市市场监管局报送工作成果，由市市场监管局组织专家验收，验收通过后，方可结项。
（二）化橘红地理标志产品品牌运用推广。
1.项目名称
2025年化橘红地理标志产品品牌运用推广项目
2.项目目标
支持化橘红地理标志产品强化品牌运用推广。塑造地理标志品牌形象，彰显地理标志品牌价值。
3.项目内容
（1）结合化州市地方特色和需求，打造1个具有本地特色的化橘红地理标志展示场所。
（2）积极组织参加地理标志特色展会，促进地理标志产品市场流通和品牌运用推广提升。发动化橘红企业参加国内地理标志相关展会，项目实施期间组织不少于10家企业参展。
（3）完成市市场监管局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任务。
4.项目申报主体及条件
申报主体：茂名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组织。
申报条件：
（1）在化州市熟悉化橘红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拥有地理标志产品展示的基础条件。
（2）具有承担项目工作经验。具备开展地理标志品牌运用推广人力资源基础。
（3）有固定经营场所，具备相应的服务保障能力。
（4）遵守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能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项目任务。
5.申报材料
（1）《2025年知识产权促进类转移市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
（2）法人资格证复印件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3）其他证明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
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6.其他事项 
（1）市市场监管局将根据项目预算等实际情况综合确定本次评审项目是否立项。
（2）对申报书相关内容填写要求：申报单位在填写目标任务及工作内容部分时，可在我局对此项目任务的总体要求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谋划一些能体现对此项目任务总体要求的具体工作；在计划进度部分，统一按2025年3月起至2025年12月止；在预期成果及考核指标部分，要与具体工作相对应，要能真实反映此项目实施后产生的效益，不要随意扩大项目成果，更不要将一些本区域整体性的成果作为此项目的预期成果；在项目经费预算部分，预算要合理和细化，哪项活动多少人力支出、多少硬件支出等要明确，要按“标准×数量”的格式列出。
（3）合同管理：项目立项后，市市场监管局与承担单位签署项目合同书，作为项目管理的重要依据。
（4）项目检查验收：市市场监管局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项目承担单位应按照检查要求提供项目实施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材料，配合开展实地检查。项目完成后，项目承担单位应及时总结并申请验收，向市市场监管局报送工作成果，由市市场监管局组织专家验收，验收通过后，方可结项。
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能力提升
（一）新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
1.项目名称
2025年新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项目
2.项目目标
加强本地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建设，新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提升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能力。加强知识产权宣传。
3.项目内容
（1）新建设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机构，提升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能力，开展1次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推广活动，参加活动服务对象不少于50个。
（2）建设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窗口。面向社会公众或创新主体，提供至少30次知识产权政策宣传、信息咨询、信息检索分析能力提升指导等服务。
（3）加强知识产权宣传。组织开展4.26知识产权宣传周等宣传活动。
（4）完成市市场监管局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任务。
4.项目申报主体及条件
申报主体：茂名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事业单位。
申报条件：
（1）具备为社会公众提供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方面基础条件。
（2）具有承担项目工作经验。具备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人力资源基础。
（3）有固定经营场所，具备相应的服务保障能力。
（4）遵守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能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项目任务。
5.申报材料
（1）《2025年知识产权促进类转移市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
（2）法人资格证复印件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3）其他证明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
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6.其他事项 
（1）市市场监管局将根据项目预算等实际情况综合确定本次评审项目是否立项。
（2）对申报书相关内容填写要求：申报单位在填写目标任务及工作内容部分时，可在我局对此项目任务的总体要求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谋划一些能体现对此项目任务总体要求的具体工作；在计划进度部分，统一按2025年3月起至2025年12月止；在预期成果及考核指标部分，要与具体工作相对应，要能真实反映此项目实施后产生的效益，不要随意扩大项目成果，更不要将一些本区域整体性的成果作为此项目的预期成果；在项目经费预算部分，预算要合理和细化，哪项活动多少人力支出、多少硬件支出等要明确，要按“标准×数量”的格式列出。
（3）合同管理：项目立项后，市市场监管局与承担单位签署项目合同书，作为项目管理的重要依据。
（4）项目检查验收：市市场监管局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项目承担单位应按照检查要求提供项目实施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材料，配合开展实地检查。项目完成后，项目承担单位应及时总结并申请验收，向市市场监管局报送工作成果，由市市场监管局组织专家验收，验收通过后，方可结项。
（二）已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能力提升。
1.项目名称
2025年已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能力提升项目
2.项目目标
提升已建设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服务能力，推动公共服务机构为创新主体和社会公众提供全面服务。加强知识产权宣传。
3.项目内容
（1）开展知识产权信息宣传培训推送活动，推动专利转化运用。至少开展1次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宣传培训推送推广活动，参加活动服务对象不少于50个。
（2）加强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为社会公众或创新主体提供至少10次知识产权政策宣传、信息咨询、信息检索分析能力提升指导等服务。
（3）加强知识产权宣传。组织开展4.26知识产权宣传周等宣传活动。
（4）完成市市场监管局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任务。
4.项目申报主体及条件
申报主体：茂名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组织。
申报条件：
（1）已建设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机构。拥有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方面丰富实践经验。
（2）具有丰富的承担项目工作经验。具备开展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基础。
（3）有固定经营场所，具备相应的服务保障能力。
（4）遵守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能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项目任务。
5.申报材料
（1）《2025年知识产权促进类转移市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
（2）法人资格证复印件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3）建设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机构的证明材料；
（4）其他证明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
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6.其他事项 
（1）市市场监管局将根据项目预算等实际情况综合确定本次评审项目是否立项。
（2）对申报书相关内容填写要求：申报单位在填写目标任务及工作内容部分时，可在我局对此项目任务的总体要求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谋划一些能体现对此项目任务总体要求的具体工作；在计划进度部分，统一按2025年3月起至2025年12月止；在预期成果及考核指标部分，要与具体工作相对应，要能真实反映此项目实施后产生的效益，不要随意扩大项目成果，更不要将一些本区域整体性的成果作为此项目的预期成果；在项目经费预算部分，预算要合理和细化，哪项活动多少人力支出、多少硬件支出等要明确，要按“标准×数量”的格式列出。
（3）合同管理：项目立项后，市市场监管局与承担单位签署项目合同书，作为项目管理的重要依据。
（4）项目检查验收：市市场监管局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项目承担单位应按照检查要求提供项目实施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材料，配合开展实地检查。项目完成后，项目承担单位应及时总结并申请验收，向市市场监管局报送工作成果，由市市场监管局组织专家验收，验收通过后，方可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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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工作方案
	任务与资金
	目标任务及工作内容
	资金测算明细

	
	（介绍项目的目标任务、工作内容，推进措施及实施方式等。）
	（按照工作量和支出标准形式，逐个任务做好资金测算，下同）

	工作基础及
保障措施
	（介绍申请本项目所具备的工作基础、制度规范，相关经验和优势资源，项目团队、智力支持、信息化设施等相关条件，推进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性举措等。）




	计划进度
	（工作总体进度时间安排、项目各阶段工作任务与阶段性目标，确保项目按时形成成果、提交项目总结报告。）





	预期成果及
考核指标
	（项目实施的预期成果形式、可考核指标等。）






三、项目工作团队（可据工作需求而增加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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